巨鹿县
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反馈意见（序号11）整改验收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市城管局排水管网整治不彻底”问题，涉及我县序号11整改事项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。
公示期为2026年2月9日至2026年3月2日。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联系电话：0319-4315200（巨鹿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0319-2585221（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）
电子邮箱：jlxcgj@163.com






附件：序号11具体整改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市城管局排水管网整治不彻底。市主城区共有街道238条，市城管局仅组织排查151条，剩余87条未排查；全市共有住宅小区2654个，仅掌握153个小区的雨污分流情况，其余2501个小区雨污分流情况不明。排水管网雨污混流问题仍未根治，降雨时雨污混排入河，造成河流水质恶化问题突出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巨鹿县人民政府

	整改目标
	对县主城区未开展排查的管网进行排查，对全县住宅小区分流情况进行常态化排查，掌握管网混流和小区雨污未分流情况，确保雨污混流问题动态清“零”。

	整改措施
	   对我县108个小区雨污管网进行排查。

	完成情况
	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城管局共组织出动约460人次对我县108个小区雨污管网进行排查。并督促全部小区对管网进行清理，对沉淀池及管网内的淤泥、杂物进行清理，降低城市内涝风险，减少对自然水体的污染。经排查所有小区均已雨污分流，不存在排水管网雨污混流问题。



中共巨鹿县委
巨鹿县人民政府
（日期：________年__月__日）

